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5年臺灣文化大學─夏季學校」實施計畫

1、 辦理目的與宗旨：
臺南是全臺首屈一指的歷史文化古都，在臺灣歷史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戰後迄今，本土意識逐漸抬頭，相關的區域性研究日益勃興，臺南於臺灣開發史研究上的地位，值得進一步探究。夏季學校系列課程辦理目的在於以臺南地區歷史為探討主題，綜觀臺南歷史進程的各個面向，希望透過系統化的課程講座安排，提升並深化地方文史工作者與民眾對臺南歷史的認知，進而探索臺南地區在臺灣歷史發展脈絡上的意義。

2、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3、 活動內容：
以針對臺南地區超度與普渡儀式相關議題之專題講座循序漸進地引導學員認識宗教儀式之本質，並輔以田野調查活動，實地見習宗教儀式之進行。
4、 辦理時間與地點：

（1） 時間：104年8月21日(五) ~ 8月25日(二)。（計5日）
（2） 室內課程地點(暫定)：國立臺南大學文薈樓JB106教室（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田野課程地點：關帝殿（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96巷1弄1號）。

5、 報名條件與相關規定：
（1） 報名資格：年滿18歲以上對臺灣文化歷史抱有興趣之民眾，以招收75人為原則（由主辦單位依報名資料遴選後，寄發錄取通知）；招生未達40人不開課。
（2） 費用：報名費為新臺幣300元，用於支付課程講義費用；報名費請於接獲錄取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以郵戳為憑)以郵局現金袋寄至以下地址：
73049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3號5樓(文化局文化研究科)

另於現金袋外註明姓名。逾期不以保留名額，繳費後恕不予退費。
（3） 報名辦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4年7月3日（星期五），額滿提前截止。
2. 報名方式：請至臺灣文化大學官網twcu.culture.tainan.gov.tw報名。
3. 報名聯絡人：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研究科 簡小姐
電話：（06）299-1111分機7903；E-mail:doceuvas@mail.tainan.gov.tw
6、 冬季學校課程規劃表（暫定）：

	日期
	時間
	講師
	講題

	8月21日
	08：50〜09：20
	
	學員報到

	
	09：20〜09：30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葉澤山局長
	開幕致詞

	
	09：30〜11：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臺南的普度與超度

	
	11：00〜11：10
	休息

	
	11：10〜12：40
	鍾昂翰道長
	臺南的超度儀式

	
	12：40〜13：30
	午休用餐

	
	13：30〜15：00
	林俊輝道長
	臺南的普度儀式：
道士觀點

	
	15：00〜15：20
	休息

	
	15：30〜17：00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洪瑩發博士
	臺南的普度：傳統與現在

	8月22日
	08：30〜12：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祀旛、開通冥路、血湖經、血湖懺、午供

	
	12：00〜13：30
	午休

	
	13：30〜17：4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走赦馬、血藏、水藏、抽楹換索、車關、打城

	
	19：00〜21:00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分燈捲簾(自由參加)

	8月23日
	09：00〜12：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道場科儀、請經科儀、午供

	
	12：00〜13：30
	午休

	
	13：30〜15：4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龍鳳赦

	
	19:00〜21:00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宿啟(自由參加)

	8月24日
	09：00〜12：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祝聖科儀、登白拜表、午供

	
	12：00〜13：30
	午休

	
	13：30〜17：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觀察普度與超度儀式：
合符童子、沐浴、解結、普度

	8月25日
	09：00〜10：30
	鍾昂翰道長
	臺南的超度儀式：
問題與討論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中山醫學大學
林培雅副教授
	台南普度習俗

	
	12：10〜13：30
	午休

	
	13：30〜15：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臺南佛教的燄口儀式

	
	
	助理講師:沈琮勝先生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15：00〜15：20
	休息

	
	15：30〜17：0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春榮副研究員
	臺南的普度與超度：
宗教人類學觀點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終止活動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7、 備註：研習時數登錄，由本局依據上課簽到之實際時數登錄；參與課程達總時數之三分之二以上者，於課程結束後核發研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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